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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3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57號
承辦人：黃琬
電話：(02)29532111 分機4117
傳真：(02)29558190
電子信箱：at025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空中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環規字第11410994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年新北市環境知識競賽簡章、說明會簡章、DM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

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
000BDPFMJ）

主旨：114年新北市環境知識競賽訂於114年9月27日(星期六)假

天主教輔仁大學辦理(6月10日至9月19日受理報名)，為使

各單位了解競賽方式，特於6月12日辦理知識競賽說明

會，請協助宣傳並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競賽為分學童組、青少年組、青年組及社會組4組，請

至環境部知識競賽網站(https://www.moenveec.com.tw)進

行報名，本市報名期間如下：

(一)學童組、青少年組及青年組：

１、第一階段：自114年(下同)6月10日(星期一)至9月14日

(星期日)，開放各級學校報名，各校於各組最多報名5

位(各組分別計算)。

２、第二階段：自9月15日(星期一)起至9月19日星期(星期

五)，開放個人報名，額滿為止，逾期不受理。

(二)社會組(含大專院校)：自6月10日(星期一)起至9月19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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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星期五)開放個人報名，額滿為止，逾期不受理。

二、當日完賽者皆可獲100元超商禮券，各組前20名可獲得提貨

券或獎金之獎勵，前5名得代表本市參加環境部114年11月

15日(星期六)於台灣大學舉辦之全國賽；另學校人員及指

導老師亦有行政獎勵，競賽詳情請參閱簡章。

三、為讓市民、學生、指導師長、學校行政人員瞭解114年度環

境知識競賽規則、命題方向、相關獎勵等，特辦理「114年

新北市環境知識競賽說明會」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6月12日(星期四)下午2時至4時。

(二)地點：新北市政府3樓307會議室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

段161號)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新北市各級學校，含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、

大專院校(五專1~3年級)之指導師長與行政人員以及具參

賽資格之民眾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自6月4日起開放網路報名至6月10日下午5時

截止，至本府環境保護局網站首頁(https://www.epd.

ntpc.gov.tw/EpdFrontDesk/Page_List?

activityId=224) /活動報名/「114年新北市環境知識競

賽說明會」填寫報名表。

四、參與說明會人員請依規定辦理差假手續，學校單位是否得

准予公假排代方式則依本府教育局規定辦理。

五、檢送114年新北市環境知識競賽簡章、說明會簡章及宣傳單

各1份，相關資訊請詳閱附件，並請協助將資訊張貼於網站

最新消息或佈告欄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、新北市各區公所、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新
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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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環境保護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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